
2023年养老保险日常检查报告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检查的自查报告(优

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
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养老保险日常检查报告篇一

为认真贯彻落实xx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内部控制专项检查，积极做好迎检准备，工作根
据x人社发[20xx]51号文件精神，我镇认真查找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抓好整改落实，现将自查
情况报告如下：

城乡居保政策宣传工作正常开展，主要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宣传横幅、标语等。

1、历年所有参保人员的参保登记资料齐备。主要包括：《参
保登记表》（各级签章完善）、二代身份证（户口簿）复印
件、参保账号复印件等。

2、所有业务经办资料齐备，签章完善。主要包括：征收业务
资料（参保登记、参保信息变更、基础信息变更、人员终止
注销、一次性和中断补缴申报、零星缴费申报），发放业务
资料（待遇申请、待遇暂停、待遇终止、待遇追回、发放账
户变更、待遇资格认证、月度零报表），转移业务资料（城
乡居保转移企保），其他特殊业务资料等。

3、所有城乡居保资料按照档案资料要求进行分类、归集、存



放及规范管理。能实现及时、准确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1、按季度与村（社区）核对保费收缴情况，是否完善和留存村
（社区）上报的参保人员名单及银行划账凭证。

2、按月与当地银行核对缴费上账情况，是否完善和留存上报
到银行的参保人员名单、银行划账凭证以及银行返回的上账
结果。

1、每月将参保人员当月的.缴费代扣成功与否名单和待遇申
请成功名单进行分村公示。

2、每月将当月的待遇暂停人员名单及原因进行公示。

3、每年度将参保人员当年度的缴费情况和待遇发放情况进行
分村公示。

1、制定待遇领资格认证工作方案。

2、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相关业务资料完善，信息系统操作是否
及时、一致。

3、待遇资格认证未通过人员及时暂停及注销。

4、待遇资格认证未通过人员发现的多发养老金人员及时、如
实进行追回处理。

1、收据和银行票据领用、购买、保管由专人负责。

2、收据和银行票据领用和填开用途及范围按规定办理。

3、收据和银行票据按规定缴销、销毁并办理审批手续，设置
领取、使用登记簿。

1、按规定建立计算机场地设施安全管理制度。



2、业务系统与外部互联网实现安全隔离，专网计算机不能连
接互联网，互联网计算机不得保存涉密信息。

3、定期对计算机进行巡检、杀毒及数据备份。

1、及时更改系统登录账号的初始密码。

2、妥善保管自己的系统登录账号，做到人离开时及时退出登
录，不得借与他人使用，不得越权操作。

1、妥善保存各类业务及参保电子数据，防止外泄。

2、按规定权限在信息系统进行数据的导入和导出。

1、清楚自身岗位存在的风险点。

2、针对自身岗位风险点制定相关预防和处理措施。

1、在公示缴费金额后未发现有漏报，但各村都存在上报参保
人信息错误，未及时更正信息，造成参保人参保不成功，有
个别村上缴保费不及时，造成当年参保中断。

2、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村上报死亡信息不及时，造成已经死
亡人员继续领取待遇，现已对发现情况的人员养老金进行停
放，并对多领取的养老金进行追回处理。

3、系统内还存在很多暂停发放待遇人员，基本都为死亡人员，
因种种原因导致群众不愿意来注销户口，现已重新让村上进
行宣传，通知。

4、每月都有领取待遇人员因金融机构的原因发放失败，已及
时跟相关机构衔接，对有错误信息人员进行信息更正。



养老保险日常检查报告篇二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信息技术部门要负责本市州省、市、
县、乡镇业务网络四级联通。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各县市区
务必高度重视，尽快启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实施业
务经办工作。各市州对所辖县市区开展工作的情况要及时跟
踪了解，切实履行组织、指导、监管职责。省厅从9月15日起
至年底，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实施业务经办工作进
行重点督办。业务经办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
向省城乡居保中心反馈。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8月28日

养老保险日常检查报告篇三

各县市区应按规定确定代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算
银行，重新明确或开设一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专户、
收入户以及支出户，稳妥做好新农保和城居保基金账户的合
并工作。要求将账户信息于9月30日前上报省城乡居保中心，
由省城乡居保中心将基金专户银行账号信息与业务信息系统
做好绑定。在县市区境内跨基金专户银行收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保费和发放养老金等待遇的'，县市区经办机构须在
代收保费和发放待遇的银行分别开设收缴过渡户和发放过渡
户。过渡户资金采取“t+1”的方式分别向收入户和支出户转账
结算，即收缴过渡户的资金在收缴业务的次日全部转收入户，
发放过渡户的资金(如发放失败的余额资金)最迟在支付业务
终了的次日全部转支出户。

基金专户开设银行、代收保费和发放待遇的银行，其省级银
行须与省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实现联通。



养老保险日常检查报告篇四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前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
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它有
两个突出特点：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除个人缴费外，还
有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的补贴，个人缴费越多，政府补贴
也越多，而且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全部计入参保人的个人账
户。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人每年100
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
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3000元13个档次。

政府对参保人缴费将会给予补贴：对选择每人每年100
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
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3000元档次缴费的，
政府补贴分别对应标准为每人每年40元、40元、45元、50元、
60元、60元、65元、70元、75元、80元、100元、120元、160
元。

对重度残疾人、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指独生子女三级以
上残疾或死亡且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夫妻，政府将
按100元/年·人的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所需资金由同
级财政负担。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养老金和
基础养老金两部分构成，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由账户储存额，
也就是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总额来决定；基础养老金则由政
府全额支付。

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是以个人达到60周岁（或退休年
龄）时的`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39（139指个人账户计发系



数）。

而基础养老金是以绝对额来确定的，目前，国家规定的全国
统一的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55元，我市基础养老金标准执行
四川省基础养老金标准，即在中央确定标准的基础上增加5元，
增加部分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

养老保险日常检查报告篇五

县市区经办机构争取于10月底以前全面完成基础养老金的调
整工作。对于暂停发放的参保人员，必须在年内进行全面的
核实处理，根据核实情况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或继续发放其
养老保险待遇。对于目前已经制好的国家标准社会保障卡，
因没有发放到人而导致滞后发放新增待遇享受人员养老金的，
相关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协调金融机构尽快组织
发卡工作，并将人员银行账号信息对应回写至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业务信息系统，保证年内将待遇发放到位。


